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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社会保障法治一体化建设路径研究

饶志静 朱天阳

【摘 要】：伴随长三角一体化的推进，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下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四项

制度在区域融合度逐步加深的同时也分别面临着法制冲突、险种差异、公共服务与优抚水平参差等难题。为扫除障

碍，需要对其各自遭遇的主要制度困境进行类型化分析，设计整体和局部两个层面的改良措施，探索一条兼具可推

广性与地方特色的长三角社会保障法治一体化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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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法治发达程度与民众的生活幸福感密切相关。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建设法治中国”

及“增进民生福祉”的目标，《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则把“民生共享”确立为一项基本原则，足见社会保障

法作为关乎人民福祉的核心制度安排，其区域协同度对衡量长三角法治一体化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指标意义。2022 年 9 月，三

省一市共同发布了《长三角区域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规定》，标志着长三角社会保障法治一体化建设实现了阶段性突破。

然而，在其推行中也暴露出一些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亟待社会保障体系给出回应，从而为长三角社会保障法治一体化的深层

次推进提供支持。

一、长三角社会保障法治一体化的现实难题及成因

从根源上说，长三角社会保障法治一体化面临的核心问题可归结为社会保障法治的地区差异，但“地区法治差异”的描述

过于宽泛，理解其现实表现首先需要对社会保障法律体系进行解构。在我国，以“广覆盖”为共同价值取向的社会救助法、社

会保险法和社会福利法保障层次由低到高，彼此的立法目标与社会功效各有侧重，配合针对特定群体的社会优抚法共同支撑起

社会保障法律体系，这也意味着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与社会优抚面临的实际困境既有特异性又有交错性。为突出重

点，本文拟列举其各自面临的最具代表性的障碍进行讨论，但并不意味着此障碍为某项制度专属。

（一）社会救助法一体化的障碍：地方法制龃龉

依据社会救助圈层理论，对不同困难等级和致困成因的受救助群体应当适用差异化的救助策略。其中，内圈人员所受保障

最为全面，通常覆盖全部救助类型；中圈低保边缘家庭和支出型贫困家庭次之，救助内容主要为医疗、教育等专项救助；外圈

偶发困难群体的致困因素则多为突发性事件，故应予之临时救助。《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正是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我国的社会救

助法律体系。随着三省一市联通程度的加深，长三角社会救助制度开始经历一体化转型，体现为两方面特征：一是全面脱贫历

史目标的实现令内圈群体发生内涵嬗变，最低生活保障与特困人员供养制度的目标取向由“低标准、广覆盖”往“高标准、贴

需求”倾斜；二是社会组织力量的壮大和公共物品充沛度的提升丰富了救助形式，使之从单一物质帮助发展为“物质+服务”的

二元模式。然而，尽管以概括性条款为主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为地方立法留出了调整空间，但各地对上述转型变化的回应

并不同步，地区差异由此产生。

首先是法律效力的层级差异。例如，《浙江省社会救助条例》和《上海市社会救助条例》属地方性法规，《江苏省社会救

助办法》为地方政府规章，安徽省《关于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实施意见》仅是地方规范性文件。当各自仅在省内适

用时，得益于竞争性法律规则的匮乏，彼此间的位阶矛盾尚不凸显，但一旦涉及跨省域法律统筹，效力层级的冲突势必导致法

律解释权和修订权的错位。其次是法条规定的内容差异。三省一市中，沪浙两地均注重对中圈群体的保护，前者将扣除医疗和

教育支出后符合低保标准，后者将收入水平处于低保标准“1.5 倍以下”的贫困边缘家庭纳入救助范围；浙江的“城乡待遇差距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8xl4CyPd-wWfJOT9FSANLen12U3m31gPnXCOwRGatpP0aDLYc6RFQ2yeYoDBStYtUszrnXhziKIoOHeqCJZZc9bqc_b4MgFV6ngg3eR3GGY=&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8xl4CyPd-wWfJOT9FSANLen12U3m31gPwCdWScIDWB9oaBw4x1m4SUKVoRsCZYZ9pvu10ywX_lC7O-fxnDX74GWo_H4mgwtiiZC4tmT93n4=&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8xl4CyPd-wWuq6zS3m7M1JOfs4I_MNUfGqKz5NUoYY4-xNuR5rSvjllOhuuDzyHZhJ32PJsUXxYOivpkU95fEMovxpxdMcMQtF6CWxRN-03RnvGFt-EjpQ==&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8xl4CyPd-wWuq6zS3m7M1JOfs4I_MNUf0o240-rAeyJOAkn2zi_ZNi17tVr6MQznUV2uSlRvd1M2gWvrTUJ4FVrhXPxyNTH7msOgbT8QkDsS_8pP1uGLsBciec9OiRtceWfGuSAgWHbo8DM4Jahd1Q==&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8xl4CyPd-wWuq6zS3m7M1JOfs4I_MNUfFVMoUpzGKx2DUwCGMStZjJQS_9wmDsCt_A2ZhooLBQ_ZOjDaz__slMyhPuLqQDb22VtqtXy56nUAibDr-wt4OA==&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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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硬性指标”与上海的“待遇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联动机制”有鲜明的地域特征，而江苏和安徽则缺乏类似规定，从而导致社

会救助法的区域协同受阻。

（二）社会保险法一体化的障碍：诸险种困境多样

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部分，在长三角社会保险一体化建设历程中，五大险种各自取得的进展和面临的障碍不尽

相同。其中，医疗险和生育险的一体化已渐趋完善。2019 年，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系统的开通大幅提高了三省一市户

籍人口办理基本医疗保险转移接续业务的便利程度，随着同年生育险与医疗险合并建账管理，生育险的参保、缴费和待遇支付

等手续进一步简化，居民逐渐享受到医疗险一体化的利好。对比之下，养老险、工伤险、失业险的一体化程度尚处于较低水平，

三项险种中，养老险和失业险地区衔接的难点来自待遇支付标准和计算方式的省际差异；工伤险遭遇的困难则主要归咎于工伤

认定的地方分歧。

养老险方面，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规定了对老中新三代人适用不同的养老保险待遇支付

办法。如今，彼时的“中人”已构成长三角地区领取养老金的核心群体，其养老金账户一般由基础养老金、过渡性养老金和个

人账户养老金三部分组成。然而，三省一市设计的养老金计算规则并不一致。以过渡性养老金为例，浙皖两省的时长计算依据

分别为“从参保之日起至个人账户建立”和“从个人开始缴费至退休”，苏沪则不设过渡性养老金，转而以建立虚拟账户、放

大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方式予以填补。失业险方面，虽然长三角地区在确定失业保险金数额时均采用固定金额制，但各地规定的

待遇构成及核算方式并不统一，浙皖两省采取的是全国主流做法，即按照本省各设区市最低工资标准的一定比例计算失业保险

金数额，具体比例分别为 70%—80%与 60%；苏沪两地采取的是综合确定制，前者依据失业前 12 个月的平均缴费额和缴费年限，

后者依据失业者年龄和缴费年限共同确定失业保险待遇。对社保行政部门和法院而言，计算规则复杂化令养老险和失业险的跨

省结算难度陡增，待遇申请的核查以及工作调动时间证明文件的审阅等会大幅延长行政审批和案件审理的周期；对劳动者而言，

养老险和失业险待遇高的地区具备更强的吸引力，而劳动力的单一流动趋向势必会损及长三角社会保险法治协同的前景。

工伤险面临的问题则集中在工伤行政认定和后续的司法裁判环节。由于《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制不甚全面，故除去职业病

目录中明确列举的类型，长三角各地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工伤案件中核心争点“劳动者受害是否因从事职业活动之原因”的考

量标准不一。此外，依据 Wolters Kluwer 法律数据库中 2017 至 2022 年的案例信息，苏皖两地与沪浙两地法院在裁判尺度的宽

严把握上存在着不小差距，四地劳动者工伤认定案件的胜诉率依序为 64.6%、66.8%、54.9%、55.8%，“同案异判”的现象并不

鲜见。

（三）社会福利法和社会优抚法一体化的障碍：公共服务和优抚水平参差不齐

从法律属性来看，公共服务属于广义社会福利范畴，长三角社会福利法治一体化以公共服务的区域协调联动为重要表征。

《“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强调，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提质扩容。因此，对长三角区域而

言，公共服务的区域一体化需以高自由度和高质量为共同导向，即在清除行政藩篱以推动服务资源要素省际自由流动的同时应

当兼顾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与可选择性。诚然，长三角很早便开始进行社会福利方面的立法联动尝试，如三省一市人社厅（局）

早在 2009 年便订立了《长三角地区工伤康复资源共享协议》，但时至今日，长三角区域离实现“双高”的目标仍有一定差距。

当前，三省一市的公共服务一体化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顺位相一致，地区间呈现梯度落差。并且，不同公共服务项目的均等

化程度也存在明显区别。数据显示，2006 至 2020 年，长三角的各类基本公共服务项目中，教育服务的均等化程度远低于养老、

医疗和生态服务。究其原因：其一在于立法环节。囿于广义社会福利的内涵，迄今为止，无论国家层面还是长三角层面均未形

成统一的社会福利规范，代之以分散、效力低下的专项公共福利和特殊群体福利法规。其二在于执法环节。地方政府在采购公

共服务及作出相关行政行为的过程中往往带有一定地方利益色彩，表现为对本地企业的偏好，因为后者能通过上缴税收、提供

就业等方式对本行政区域贡献正向经济增益，而公共服务的区域一体化却打破了这种直接反馈机制，导致利益外溢，难以激发

地方政府的主观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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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优抚层面，三省一市在优待、抚恤的给付项目上分歧明显。2019 年，随着《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和《烈士褒扬条例》

的相继修订，烈士、因公牺牲或病故军人的抚恤金标准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统一。然而，关于精神褒扬和额外物质优待项目的

规定却与社会福利项目一样，继续以零碎化、差异化的形态散见于地方规范之中。如在现役义务兵的优待金标准问题上，《浙

江省军人抚恤优待办法》和《安徽省实施<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办法》均限定为“不低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江苏省实施<军

人抚恤优待条例>办法》设置为“不低于当地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45%”；《上海市优抚对象优待办法》则采用城

乡二元做法，其中农村户口义务兵的优待金“不低于本乡（镇）乡办企业职工年均工资和奖金（含各种补贴）之和的 60%”。综

合来看，社会优抚法一体化遭遇的困境与社会福利法具有一定相似性，二者均受困于社会保障给付均等化程度的不足。

二、长三角社会保障法治一体化的实现路径思考

鉴于长三角社会保障法治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暴露的诸般问题兼具普遍性和特殊性，在选择对策时需要提炼出社会救助法、

社会保险法、社会福利法和社会优抚法的制度共性与个别特征，以前者为纲领式指导，后者为针对性举措协同推进法治一体化

之建设。

（一）整体统筹措施

整体统筹措施对社会保障制度普遍适用，重点解决地方法治内容、形式和信息化程度方面的问题。首先一项是针对地方立

法的“去旧迎新”和“化繁为简”。目前，长三角地方法制体系中充斥着大量失效法规和政策性文件，亟需开展清理：一是及

时更迭法律文件版本并以高位阶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取代低位阶的地方规范性文件；二是删减重复条款，对多部规范

性法律文件中存在的相近表述进行汇总归纳，保留其中效力层级最高者。

其次是重视发挥“软法”在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中的积极功效。“软法”以较少的命令性和禁止性规范为特征，强调公

私主体间的协商与对话，易于催生地方政府寻求自我进步的内生动力。如 21 世纪初，欧盟在推进成员国社会保障条例的对接工

作中便大量适用“软法”，通过引入“同行压力”和“排名竞争”的绩效评估模式成功敦促各成员国维持相对均衡的保障水平。

同理，在长三角社会保障法治一体化的推进过程中，若采取倡导、优惠而非刚性指标的发展方式，往往能够带来正向的社会激

励作用，从而凸显其区别于“硬法”的独特价值。据此，在长三角地区探索构建以“软法”为重要工具，协调社会保障各方主

体的开放式机制，无疑将促进长三角社会保障法治一体化目标以温和式方式实现。

最后是提升长三角社会保障法治的信息化程度，加大三省一市在跨行政区执法、司法、普法等方面的合作力度。在执法阶

段，需确立长三角跨区域行政服务、执法和监督的数字化机制，提高社保经办机构的业务效率，促进民众与政府意见的双向交

流，强化地方社会保障责任主体的联动治理能力；在司法阶段，可搭建长三角司法大数据处理平台，全面覆盖案例数据的收集、

检索、分析和实时共享等各项功能，于畅通救济渠道之际加强法院间的交流学习，避免出现区域间裁量结果差异过大的情形。

在普法阶段，宜开放地方法令与政策文件的公众查阅系统，保持法律内容的动态更新并同步开展线上普法教育。

（二）局部协调措施

局部协调措施聚焦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专属特征，覆盖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阶段。依序来看，当前阶段推进社会救助

法协调的核心任务是统一三省一市的地方规则，立法上可采取“两步走”的方式，先实现社会救助申请规则、审批流程、给付

类型等的省内统一，再寻求将统一范围扩大至长三角区域。在避免省内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间社会救助标准差异过大的问题

上，江苏省的实践经验值得借鉴。如 2020 年出台的《江苏省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程》要求，省内各地的低保标准应限定在

上年度全体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30%至 40%的区间内，不合规的地区需在三年内过渡调整到位。明确的标准区间与调整时限有

利于保证各地政策的同步性。此外，为强化立法效果，法律实施过程中的辅助措施也不可或缺。一要创新法定救助形式，增加

服务型救助项目如心理疏导、就业促进等的占比，淡化物质型救助项目的短期济困而关注受救助群体的长期发展；二要发挥社

会救助法规、政策的主动性，由等待受困人“被动申请”变为“主动施救”，如通过建立居民家庭经济状况大数据预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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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防范边缘贫困家庭的突发性收支失衡；三要授权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开展社会救助，配合“放管服”改革，将救助的审批、

发放等权限从目前的街道（乡镇）下沉至居委（村委），由后者履行网格化管理和普法教育职责，便利受困群体获得实际帮助。

社会保险中各险种在长三角一体化推进中的具体困境有所不同。首先，为应对养老险和失业险面临的待遇支付标准差异问

题，相关对策需涵盖两部分：一是统一待遇计算方式；二是缩小待遇金额差距。这要求先行比较各地现有社会保险待遇模式和

制度完善程度，继而在兼顾各地财政收入水平的前提下找出长三角社会保险通行规则的最优解并予以推广。当前，三省一市的

社会保险待遇标准由各地人社厅（局）与民政厅（局）负责，可推动其向专设的长三角民生数据统筹机构让渡一部分标准制定

权，由后者在综合考虑区域内上一年度通胀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政府财政收支情况等因素的基础上制定长三角社会保险待

遇的年度指导方案。同时，地方人大、法院、检察院需谨慎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保证地方政府在“确有调整必要”而进行二次

调整时严格遵循比例原则之限制，尽量限缩调整幅度。其次，为解决工伤险中的工伤认定问题，需要确立区域统一的行政执法

规范与司法裁判规则，如通过常设开展长三角工伤认定案件执法和司法问题联席讨论会议的方式及时消解各地对工伤争议情形

（如探亲返岗工伤、实习生或退休返聘人员工伤等工伤类型）的认识分歧。

实现长三角社会福利法治一体化和社会优抚法治一体化的关键在供给侧，即公共服务和优抚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公平分配问

题。由于长三角内部各设区市间和城乡间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均是福利与优抚项目供给失衡的根源，照此逻辑，可从两个方面来

解决：一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让福利和优抚待遇的享受条件同户籍脱钩；二是通过立法完善区域间的利益补偿机制，改变地

方财政“各自为政”的现状，在地方自有账户之外增设长三角社会福利和优抚公共基金账户用于进行转移支付，变地方利益为

长三角区域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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